
深圳高层次人才常见问题解答

产品名称 深圳高层次人才常见问题解答

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办理机构:腾博国际
办理业务:深圳高层次人才补贴申请
办理场地:深圳

公司地址 红树湾壹号A座1805

联系电话 13168755330 13168755330

产品详情

问：

海外高层次人才原已领取过高中初级人才租房补贴并已停发的，申领奖励补贴时是否还要扣除？
答：

已经领取过高中初级人才租房补贴并已停发的，申领奖励补贴时不扣除，原已领取的奖励补贴曾经扣除的部分也不返还。
问：

本人正在租住人才房的，申领奖励补贴时是否需退租人才房？

对于2016年3月23日前认定的国内高层次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申领奖励补贴时，需退出免租金的人才住房。对于2016年3月23
日后新认定的国内高层次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将按新修订的人才安居办法实施。

申请人如何向税务部门申请出具纳税证明？

由申请人到深圳地税任一办税服务厅申请开具，或通过市地税局电子税务局网上自行打印。申请首发的，需打印申报之日起前3
个月的完税证明；申请续发的，需打印申报之日起前12个月的完税证明。以补缴方式使纳税连续的，补缴的月份不计入纳税连
续累计缴交时长。如其任期年度内满足累计满12个月（不含补缴）纳税则可申请续发。

用人单位如何向住房建设部门申请开具购房优惠政策享受情况证明？（购房优惠证明已经不需要再开了。）

由用人单位住房专员登录“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窗口”，申请开具高层次人才家庭购房优惠政策享受情况
证明，市住房建设部门批量核查后，直接将核查情况证明反馈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用人单位住房专员也可前往市住房保障署
办事窗口（福田区红荔西路莲花大厦东座附二楼9号窗口）领取。用人单位住房专员可以通过上述申请网址查看办理进度情况。
问：

高层次人才在婚姻期间购买政策性住房，其后离婚，住房产权归原配偶所有，该人才能否申请奖励补贴？



答：

不可以。购买过政策性住房视同已经享受了购房优惠政策。

本人2015年到深圳工作，2016年5月认定为后备级人才，2016年7月到外地工作（期间社保中断），2017年9月至今在深圳工作，
符合《通知》规定的其他条件，请问申请奖励补贴有影响吗？

有影响。《通知》规定：奖励补贴应当在认定后一年内首次申请（2016年度认定的可在2017年底前首次申请），并在其后4个年
度内连续分别申请完毕，逾期未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该年度奖励补贴。每人每任期年度仅限申请1次，不符合发放条件的不予
发放该年度奖励补贴。申请续发的，每次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不少于12个月。因此该情形下领取奖励补贴按以下办法处理：

1. 2016年5月可作为首次申请时间。该次申请可领取的奖励补贴对应的任期年度为2016年5月到2017年4月（第1任期年度），金额
为：160万元/5年=32万元；

2. 第二个任期年度为2017年5月到2018年4月。截止到2018年4月，距其首次申请时间（2016年5月），累计仅有10个月的在深圳全
职工作时间，在该任期年度内不满足续发条件，因此该任期年度不可申请奖励补贴；

3. 如符合《通知》要求，应在2018年7月到2019年4月期间，提出第二次奖励补贴申请，对应的任期年度为2018年5月到2019年4月
（第3个任期年度），该次可领取的奖励补贴金额为：160万元/5年=32万元；

4. 其余任期年度依此类推。

本人2016年8月认定为后备级人才后一直在深圳全职工作，但户口于2017年12月迁入深圳，影响奖励补贴发放吗？

有影响。因不是深圳户籍，按照《通知》的规定，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的任期年度的奖励补贴不可享受，但从2017年12月开始
，符合《通知》要求的，可申请相应任期年度的奖励补贴。

本人为后备级人才，任期从2013年10月到2018年9月，未领取购房补贴，是否可以领取奖励补贴？如可以，如何领取和如何计算
？

申请人符合购房补贴申领条件和在深圳全职工作等条件的，从2016年4月到任期结束，可申请奖励补贴，其中跨2016年4月的任期
年度以其有效剩余月份核发奖励补贴，计算过程如下：

1. 以2016年4月作为首次申请奖励补贴的时间。该次申请可领取的奖励补贴金额计算时段为：2016年4月到2016年9月（跨2016年4
月的任期年度，有效剩余月份为6个月），金额为：160万元/5年*（6个月/12个月）=16万元；

2. 以2017年4月作为第二次申请奖励补贴的时间。该次申请可领取的奖励补贴金额计算时段为：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第4任
期年度），金额为：160万元/5年=32万元；

3. 如符合《通知》要求，应在2018年4月到2018年9月期间，提出第三次奖励补贴申请。该次申请可领取的奖励补贴金额计算时段
为：2017年10月到2018年9月（第5任期年度），金额为：160万元/5年=32万元。

在2017年底前申请，则可领取的总额为16万元（首次）＋32万元（第二次）=48万元。

本人为后备级高层次人才，任期从2013年10月到2018年9月，2015年开始领取购房补贴，2016年4月后共领取购房补贴8万元（政
府和单位发放的总额），是否可以领取奖励补贴？如可以，如何计算？

申请人在市住房建设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变更手续只能办理一次），且符合《通知》要求的，可以领取2016年4月后任期内的奖
励补贴，但应当扣减其2016年4月以后已领取的购房补贴。跨2016年4月的任期年度以其有效剩余月份核发奖励补贴。上述情形下
领取奖励补贴的计算过程如下：



1. 以2016年4月作为首次申请奖励补贴的时间。该次申请可领取的奖励补贴金额计算时段为：2016年4月到2016年9月（跨2016年4
月的任期年度，有效剩余月份为6个月），金额为：160万元/5年*（6个月/12个月）-8万元（已领购房补贴）=8万元；

在2017年底前申请，则可领取的总额为8万元（首次）＋32万元（第二次）=40万元。

夫妻都是高层次人才的，能否分别领取奖励补贴？

夫妻双方均为高层次人才的，只可选择其中一方申请。如一方正在领取或已领取完毕，则须退回（可通过扣减方式）已领取的
金额，另一方才可提出申请。

奖励补贴和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可同时享受吗？

2017年9月1日前已申请的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可继续发放，已享受过产业发展创新人才奖的也可继续申请奖励补贴。2017年9
月1日后，高层次人才在任期年度内不可同时申请奖励补贴和产业发展创新人才奖。

同时为国内高层次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能否重复享受奖励补贴？

不能重复享受奖励补贴，可选择就高标准申请。

今后高层次人才类别和等级变更的怎么处理？

符合奖励补贴申请条件的，可按新认定的类别、等级奖励补贴标准予以发放，但应扣除原类别、原等级已领取的奖励补贴或购
房补贴。

2016年3月23日以后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应该在何时申请奖励补贴？

奖励补贴应当在认定后一年内申请首次奖励补贴，并在其后4个年度内连续分别申请完毕，逾期未申请视为自动放弃该年度奖励
补贴。

2016年度认定的可在2017年底前首次申请，同时符合2016年度和2017年度申报条件的可以同时申请。

申请奖励补贴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1. 《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申请表》一式两份；

2. 与深圳的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

3. 市住房建设部门出具的购房优惠政策享受情况证明；

4. 我市税务机关出具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5.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特殊情形下需提供的其他辅助材料。

高层次人才如何申请奖励补贴？

高层次人才申请奖励补贴的，应由所在单位向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申请。

奖励补贴按什么方式发放？



奖励补贴按五年任期分次发放，每任期年度每人发放1次，每次发放最高金额分别如下：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才为120万元；国家
级领军人才和A类人才为60万元；地方级领军人才和B类人才40万元；后备级人才和C类人才32万元。

奖励补贴的发放标准是多少？

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才，奖励补贴标准为600万元；国家级领军人才和A类人才，奖励补贴标准为300万元；地方级领军人才和B类
人才，奖励补贴标准为200万元；后备级人才和C类人才，奖励补贴标准为160万元。

我市购房优惠政策包括哪些？

购房优惠政策包括（已婚者含配偶）购买过政策性住房或者享受过购房补贴、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政策性住房是指各类带有
政策优惠性质的住房，包括准成本房、全成本房、社会微利房、全成本微利房、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型商品房、人才住房以及
政府赠与住房等。

在深圳全职工作怎么界定？

在深圳全职工作是指高层次人才的奖励补贴申请单位与其劳动（聘用）合同签订单位、社会保险缴纳单位、纳税申报单位一致
，且该申请单位应在深圳依法注册。

杰出人才按其工作（聘用）合同约定每年在深工作期限不少于9个月、且在深连续累计缴纳社保或个人所得税不少于9个月进行
认定。

国内高层次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申请奖励补贴要符合什么条件？

1. 在深圳全职工作；

2. 在我市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其中首次申请的，不少于3个月（不含补缴，下同）；申请续发的，每次连续缴纳不少于12
个月；

3. 在人才认定（确认）的有效任期内；

4. 申请人（已婚者含配偶，下同）未享受我市购房优惠政策。

其中，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还应当具有我市户籍。

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才申请奖励补贴要符合什么条件？

1. 在深圳全职工作，且合同约定每年在深工作时间不少于9个月；

2. 未享受面积200平方米左右免租10年的住房政策。

其中，杰出人才还应在人才认定的有效任期内。

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发放对象包括哪些人？

符合《关于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发放有关事项的通知》（深人社规〔2017〕8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的下列人员可
以申请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

1. 2016年3月23日（含当日，下同）后我市新当选的两院院士和新引进的杰出人才（以下简称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才）；

2. 2016年3月23日后经认定的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以下简称国内高层次人才）和海外A类、B类、C



类人才（以下简称海外高层次人才）；

3. 2016年3月22日前认定，在2016年3月23日后仍处于任期内，且符合我市人才安居政策规定享受购房补贴的国内高层次人才和符
合《孔雀计划》规定享受奖励补贴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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